
讨论文件  专责小组文件第 1/2005 号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扶贫委员会  

儿童及青少年专责小组  

现有与跨代贫穷有关的儿童及青少年服务概述  

目的  

 因 应 委 员 在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专 责 小 组 首 次 会 议 上 提 出 的 要

求，本文件概述现有的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和计划，并特别指

出与跨代贫穷有关的风险因素，现行的识别机制，以及针对

高危因素的具体措施／介入服务。请委员根据有关资料，就

专责小组的工作重点提出意见。  

现行工作概述  

2. 现时为 0 至 5 岁幼童和 6 至 14 岁儿童提供的保健、学

校教育、福利和有关服务，以及为 15 至 24 岁青少年 (特别

是 待 业 待 学 青 少 年 )提 供 的 培 训 和 就 业 机 会 的 资 料 ， 已 详 载

于 扶 贫 委 员 会 ( 委 员 会 ) 文 件 第 12/2005 、 15/2005 和

17/2005 号 。 有 关 透过儿童及青少年的成长阶段进行的需要

评估和为减少跨代贫穷风险而采取的介入措施，则概述于附

件 A 至附件 C。  

(i) 附件 A —  0 至 5 岁幼童

3. 为 这 个 年 龄 组 别 幼 童 推 行 的 识 别 和 介 入 措 施 ， 目 的 是 要

及早确定幼童的各种需要，以配合他们日后的发展。为尽量

扩大服务范围，当局会利用母婴健康院 (现时为超过 90% 的

新生婴儿提供服务 )作为平台，推行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 (0

至 5 岁 )。然而，这并不表示政府不注重其它与生理发展无关

但可能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风险因素。根据过往经验，为幼

童进行身体检查往往是个介入点，让有关方面及早发现潜在

的风险因素，例如虐儿家庭或其它社会服务的需要。因此，

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有助整合各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所提供

的服务，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和介入处理，从而在社区层面加

强保健、社会和教育服务的协调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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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 员 会 曾 在 早 前 的 会 议 通 过 ， 委 员 会 应 补 足 而 非 重 复 其

它政策局和有关组织现行与扶贫有关的工作，以尽量发挥其

工作成效。因此，专责小组在密切留意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

务的进展之余，宜专注于其它范畴的工作。专责小组秘书处

会与生福利及食物局保持密切联系，让委员知悉这项服务

的主要进展。  

(ii) 附件 B —  6 至 14 岁儿童及青少年

5. 成 长 的 天 空 计 划 及 共 创 成 长 路 计 划 为 有 特 殊 发 展 需 要 的

中小学生提供识别及介入服务。如附件 B 所示，当局除为全

体 小 四 至 小 六 学 生 提 供 普 及 服 务 ， 以 加 强 他 们 的 抗 逆 能 力

外，还为被评估为较需要辅导的小四学生提供辅助课程。共

创成长路 计划的对象为初中学生，旨在促进他们在心理和社

交方面的发展，并为被评估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紧密的

跟进服务。专责小组秘书处会与各有关政策局保持联系，向

委员报告这两项计划的主要进展。  

(iii) 附件 C —  15 至 24 岁青少年

6. 为 配 合 高 中 学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 能 力 和 兴 趣 ， 使 他 们 可 以

更好地计划日后的升学和就业发展，教育统筹局 (教统局 )于

二零零三至零四学年开始，为中四至中五学生推行职业导向

课程试验计划。此外，建议推行的“3+3+4＂学制会延长中学

教育，并推行多元化课程，从而为学习能力偏低的学生提供

一些他们较感兴趣及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科目，这样可减低

他们成为待业待学青少年的机会。  

7. 有 意 接 受 职 业 教 育 和 训 练 的 青 少 年 可 报 读 由 职 业 训 练

局、建造业训练局及制衣业训练局开办的各项训练课程。此

外，他们也可申请持续进修基金和参与技能提升计划。有关

课程／计划的详情，请参阅附件 C。  

8. 为 照 顾 待 业 待 学 青 少 年 的 需 要 ， 教 统 局 、 经 济 发 展 及 劳

工局／劳工处和社会福利署等多个政策局及部门已推行一系

列与学校教育、持续教育、职业训练及青少年就业有关的政

策及措施，以迎合这些青少年的不同需要。有关的数据，请

参阅附件 C。此外，青少年持续发展及就业相关培训专责小

组亦于二零零四年成立，以监察、统筹及评估各项为待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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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青少年而设的个人发展及就业相关培训计划的推行情况，

并负责管理青少年持续发展及培育基金，以资助各项为待业

待学青少年而设的就业相关培训试验计划。为评估有关试验

计划和现时在香港推行的其它计划是否足够及其成效，该专

责小组已委托顾问进行研究，以便就日后就处理待业待学青

少年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提出建议。此外，该专责小组正考虑

进行另一项研究，以协助有学习困难及心理问题的待业待学

青少年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9. 如 委 员 同 意 ， 我 们 建 议 专 责 小 组 秘 书 处 与 青 少 年 持 续 发

展及就业相关培训专责小组秘书处保持联络，并向委员报告

上述研究的主要结果。如各委员就待业待学青少年服务和相

关的跨机构合作的范畴有任何意见，专责小组秘书处会向青

少年持续发展及就业相关培训专责小组反映。  

可进行的重点工作范畴  

(i) 扶贫措施

10. 政 府 认 为 即 使 及 早 发 现 问 题 ， 但 如 没 有 相 应 的 介 入 和 跟

进措施配合，也是没有意义的。部分跟进服务所需费用亦可

能相当高昂。因此，我们有需要确保儿童／青少年不会因经

济困难而致无法得到适当的跟进服务。现时，政府推行多项

经济援助计划，以协助综援及其它低收入家庭，使他们得到

普及服务，让年青一代的福利大致得到基本的保障。同时，

政 府 已 推 行 多 项 具 体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 照 顾 有 特 别 需 要 的 儿

童。有关的数据概要载于附件 A 和附件 B。专责小组可探讨

现行的措施和政策是否足以确保家境较差的儿童及青少年不

会纯粹因为经济困难，以致无法得到所需的服务。  

(ii) 共享资料

11. 尽 管 现 时 已 有 针 对 不 同 年 龄 组 别 的 识 别 机 制 及 介 入 措

施，但有关的服务可能分属不同的政策范畴。这种分工安排

是有助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但各有关方面必须做好协调配合

工作，以确保介入措施的成效及可持续性。举例来说，  

 有 关 针 对 通 过 儿 童 身 心 全 面 发 展 服 务 确 定 的 风 险 因 素 的

介 入 措 施 ， 能 否 在 幼 童 年 满 五 岁 时 全 部 完 成 ？ 若 无 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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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应 如 何 处 理 ？ 如 负 责 介 入 ／ 跟 进 工 作 的 有 关 政 策 局

／ 机 构 (例 如 教 统 局 或 甚 至 学 校 )共 享 有 关 儿 童 发 展 需 要

和 问 题 的 资 料 ， 是 否 会 有 好 处 ？ 这 又 有 何 风 险 及 如 何 减

低这些风险？  

 现 时 ， 成 长 的 天 空 计 划 与 共 创 成 长 路 计 划 两 者 缺 乏 有 组

织 和 有 系 统 的 协 调 。 除 非 参 与 计 划 的 中 小 学 互 相 “ 结

龙 ＂ ， 否 则 很 难 确 保 他 们 就 学 生 的 发 展 需 要 进 行 沟 通 交

流 。 基 于 青 少 年 成 长 的 心 理 需 要 ， 有 关 方 面 是 否 有 需 要

掌 握 更 多 资 料 ， 以 确 保 能 更 有 效 地 进 行 协 调 工 作 ， 从 而

提供优质的持续服务？  

(iii) 隐蔽的高危青少年

12. 隐 蔽 的 高 危 青 少 年 仍 然 是 重 要 的 关 注 。 这 些 隐 蔽 青 少 年

与得到学校老师或社工关心／照顾的学生或“ 夜间在外流连

的青少年＂ 不同，他们自我孤立，与社会隔绝。因此，政府

要确定他们的需要，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援助，是极

为困难。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由二零零四年开始，推行由青少

年持续发展及培育基金拨款资助的“ 有网能量＂青年导航及

发展中心试验计划，对象为 14 至 21 岁的隐蔽高危青少年。

这项计划包括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个人辅导和培训服务，以及

推行其它特别为他们而设的介入措施，以帮助他们重返校园

或寻找工作。青少年持续发展及就业相关培训专责小组负责

监察试验计划的进展。专责小组秘书处会与青少年持续发展

及就业相关培训专责小组保持密切联系，让委员知悉计划的

主 要 进 展 ， 以 及 当 试 验 计 划 涉 及 与 委 员 会 有 关 的 工 作 范 畴

时，再咨询委员的意见。  

未来路向  

13. 请各委员：  

(a) 备悉附件 A 至附件 C 所载各项现有的儿童及青少年计

划 ， 以 及 专 责 小 组 秘 书 处 将 会 进 行 的 联 络 工 作  (第

4、 5 及 9 段 )。秘书处并会向有关政策局或机构反映

委员的意见，以作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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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考虑有关专责小组应重点进行跨政策及跨政策局协调

工作的建议，特别是补足现行服务及改善各项服务的

协调和配合；  

(c) 考虑把专责小组日后的工作重点集中于上文第 10 至

12 段所述的范畴。  

14. 专 责 小 组 推 展 上 述 工 作 时 ， 会 请 有 关 的 咨 询 组 织 及 非 政

府机构参与，并参考本地及外国的经验。  

 

扶贫委员会秘书处  

二零零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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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幼 童 ： 0 至 5 岁  

(学 前 ) 

(I) 概 况 ：  幼 童 总 数 ： 截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底 ， 0 至 5 岁 幼 童 约 有

270 000 人。  

 使 用 母 婴 健 康 院 服 务 的 幼 童 数 目 ： 超过 90%新 生 婴 儿 使 用

母婴健康院服务。  

 现正接受学前教育的幼童数目：约占幼童总数的 70%。  

 综援家庭的幼童数目： 26 170 人  

 平 均 家 庭 每 月 收 入 与 领 取 综 援 金 额 的 综 援 户 相 若 的 幼 童

数目
1
： 85 000 人 (截至二零零四年第三季 ) 

(II) 增 加 跨 代 贫 穷 机 会 的 因 素 (“高 危 因 素 ＂ )：  

(a) 生 理 、 发 展 及 行 为 问 题 (例 如 有 发 展 迟 缓 及 学 习 困 难 等 问 题

的幼童 )；  

(b) 可 能 影 响 幼 童 发 展 的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例 如 家 境 贫 困 ， 包 括 综

援 家 庭 、 单 亲 家 庭 、 新 移 民 家 庭 及 低 收 入 的 少 数 族 裔 家 庭

等 )，当中包括因经 济 困 难 而致无法得到普及服务；  

(c) 教 养 子 女 的 困 难 (例 如 管 教 子 女 的 压 力 、 缺 乏 亲 职 支 持 、 虐

儿、家庭暴力、产后抑郁及其它家庭问题 )；  

(d) 缺乏学前教育 及幼儿护 理 服 务 不足。  

(III) 识 别 机 制 及 介 入 措 施  

下表列载用以确定上述高危因素的识别机制，以及针对这些因素而采

取的普及和具体措施：  

确定高危因素  

的识别机制  

可供使用的普及服务  针对高危因素的  

具体跟进／转介措施  

(a)至 (c)项因素  

 拟议的儿童身心全面

 幼儿健康及发展综合

服务计划包括提供亲

职指导、预防疾病及

(a)项因素  

 严重的健康及发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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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服务 (先导计划 ) 

 由 母 婴 健 康 院

转介；  

 由 幼 儿 园 及 幼

儿中心转介；  

 由非政府机构或社会

福利署转介  

 由 警 方 转 介  

监察五岁或以下幼童

的健康及发展；  

 由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提 供 综 合 家 庭 支

持 及 服 务  

题  →  医 管 局 辖 下

医院／生署儿童体

能智力测验服务部；

 发 展 或 行 为 问 题 ：

幼 儿 园 及 幼 儿 中 心

→  母 婴 健 康 院 或 综

合家庭服务中心。   

(b)项因素  

 严重的家庭或社会问

题  →  综 合 家 庭 服

务中心；  

 经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确定有特别需要／家

庭 问 题  →  具 体 跟

进行动；  

 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得

到 普 及 服 务  →  幼

儿园学费减免计划；

为综援家庭提供的经

济援助。  

(c)项因素  

 教 养 子 女 的 困 难  →

加 强 的 3P 亲 子

“正＂策课程，在教

养子女技巧方面提供

有系统的小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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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后 抑 郁  →  精 神

科护士、临床心理学

家或精神科医生；  

 需要特别照顾的孕妇

→  生 署 、 医 管 局

辖下医院及综合家庭

服务中心；  

 家 庭 暴 力 (例 如 虐 儿

及 虐 待 配 偶 ) →  保

护 家 庭 及 儿 童 服 务

组。  

(d)项因素  

 留意为儿童身心全面

发展服务而设的转介

制度  

 幼儿园及日间幼儿园

 幼儿服务  

(d)项因素  

 家长因工作关系或其

它社会需要而未能照

顾 子 女  →  全 日 制

课程连照顾服务，以

及延长幼儿中心的开

放时间；  

 十八岁以下因家庭或

其它问题而未得到家

人 适 当 照 顾 的 儿 童

→  住宿服务；  

 身体残疾的学前儿童

→  日 间 训 练 服 务 及

住宿服务。  

 

扶贫委员会秘书处拟备  

(由生福利及食物局和社会福利署提供资料 ) 

二零零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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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儿 童 及 青 少 年 ： 6 至 14 岁  

(小 一 至 中 三 ) 

(I) 概 况 ：  儿童及青少年总数： 716 400 人 (截至二零零四年年中 ) 1

 在学的儿童及青少年数目： 700 756 人 2

 综援家庭的儿童及青少年数目： 108 282 人  

 平 均 家 庭 每 月 收 入 与 领 取 综 援 金 额 的 综 援 户 相 若 的 儿 童

及青少年数目
3
： 281 000 人  (截至二零零四年第三季 ) 

 在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学 年 申 请 学 校 书 簿 津 贴 计 划 或 学 生 车

船 津 贴 计 划 或 这 两 项 计 划 而 获 得 经 济 援 助 的 学 生 数 目 ：

261 183人 (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 

(II) 增 加 跨 代 贫 穷 机 会 的 因 素 (“高 危 因 素 ＂ )：  

(a) 读 书 不 成 可能影响儿童日后的收入流动性  

(b) 家 境 贫 困 ， 以 致 缺 乏 发 展 机 会 (例 如 缺 乏 机 会 接 受 非 学 术 方 面 的

培训，以及校外的信息科技资源和支持不足 ) 

(c) 心 理 和 社 交 方 面 的 问 题 及 家 长 教 养 子 女 的 问 题 可 能 影 响 学 童 的 身

心健康 (例如抑郁、家长 教养子女的压力和低收入家庭等 ) 

(III) 识 别 机 制 及 介 入 措 施  

下 表 列 载 用 以 确 定 上 述 高 危 因 素 的 识 别 机 制 ， 以 及 针 对 这 些 因 素 而 采

取的普及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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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高危因素的  

识别机制  

可供使用的普及服务  现有服务针对  

高危因素的具体措施  

(a)项因素  

 学校教师及社工；  

(a)项因素  

 九 年 免 费 教 育 (小 一

至中三 )；  

 建议在一些小学推行小

班教学，有关小学有较

多家庭支持不足并领取

综援或申请学校书簿津

贴计划获全额津贴的学

生。  

 推行小学加强辅导教学

计划及融合教育计划，

对象为在主流小学就读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学

生，即在三个主要科目

中，有两个或以上科目

成绩极差的学生，以及

身 体 残 疾 和 智 障 的 学

生。  

 推行“新拨款模式＂计

划，以便小学可以全校

参与的模式，为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校

本辅导服务。  

(b)项及 (c)项因素  

 成长的天空计划的识

别机制旨在确定较需

要辅导的小四学生；  

(b)项因素：发展机会  

 校 本 课 余 学 习 及 支

持 计 划 ( 小 一 至 中

七 )；  

 

 全额资助来自综援家庭

及申请学生资助计划获

全额津贴的学生参加校

本 课 余 学 习 及 支 持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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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初 中 学 生 推 行 的

“共创成长路＂赛马

会青少年培育计划  

 为 学 校 及 学 生 提 供

信 息 科 技 方 面 的 支

持服务；  

 学校借出的笔记簿型计

算机／为有需要的学生

提供免费循环再用的计

算机，并为家长免费提

供信息科技训練。  

 增拨资源，以便学校延

长校内计算机设施的开

放时间，供学生使用。

  赛 马 会 全 方 位 学 习

基 金 ( 小 三 至 中

四 )；  

 资助经济有困难的学生

接受领袖训练。  

  制服团体；   如有足够拨款，教统局

会考虑为制服团体提供

额外资助金，以成立新

的团体单位，为有需要

的成员免费提供制服。

此外，会资助经济有困

难的青少年接受領袖训

練。  

 (c)项 因 素 ： 心 理 和 社 交

方面的支持及辅导  

 以 小 四 学 生 为 对 象

的 成 长 的 天 空 计

划；  

 成长的天空计划下的辅

助课程包括为较需要辅

导的学生提供小组、歷

奇及亲子活动。  

  共创成长路计划；   为较有需要的学生提供

辅导课程。  

  综 合 青 少 年 服 务 中

心；  

 综合青少年服务中心识

别有特别需要／家庭问

题的青少年  →  具体跟

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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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识别

有特别需要／家庭问题

的青少年  →  具体跟进

行动。  

  课余托管计划   低收入家庭／综援受助

人获豁免全费／减免半

费；  

 延长幼儿中心的开放时

间，方便因工作关系或

其它社会需要而无法照

顾子女的家长。  

 

扶贫委员会秘书处拟备  

(由教育统筹局、生福利及食物局和社会福利署提供资料 ) 

二零零五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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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青 少 年 ： 15 至 24 岁  

(中 四 至 专 上 教 育 程 度 ) 

(I) 概 况 ：  青少年总数： 900 200 人 (二零零四年年底 ) 

  待业待学青少年数目： 58 300 人 (二零零五年二月至四月 ) 

  (并 非 因 “ 在 学 ＂ 、 “ 料 理 家 务 ＂ 或 “ 健 康 问 题 ＂ 而 不 从 事 经 济 活 动 的 青 少 年 总 数 ： 21 200人 (二

零零五年二月至四月 ) 

  失业青少年总数： 37 100 人 (二零零五年二月至四月 )) 

  领取综援的失业青少年总数： 3 750 人 (二零零四年 ) 

(II) 高 危 组 别 ：  

 待业待学青少年 (失业和非在学 ) 

(III) 识 别 机 制  

以下机制旨在识别在学业上有困难、非在学或失业的青少年。  

 在学青少年  →  学 校 教 师 ／ 社 工 ；  

 离校生  →  由外 展 社 工 、非 政 府 机 构 或社 会 福 利 署 (社署 )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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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介 入 措 施  

要 解 决 待 业 待 学 青 少 年 的 问 题 ， 必 须 确 保 他 们 在 教 育 、 职 业 ／ 职 前 训 练 或 就 业 方 面 有 足 够 机 会 。 现 时 ， 为 待 业

待学青少年推行的计划和提供的服务如下：  

学校／持续教育  职业／职前培训 * 就业 * 辅导／其它支持  

由教统局负责  

现行学生

 职业导向课程  

在学校推行职业训练课程；  

离校生  

 毅进计划 *；  

 副学士学位课程：  

 持续进修基金；  

 技能提升计划。  

由教统局负责  

 职业训练局 (职训局 )全日制

和部分时间制课程；  

 建 造 业 训 练 局 和 制 衣 业 训

练 局 全 日 制 和 部 分 时 间 制

课程 +；  

由劳工处负责  

 展翅计划；  

由社署负责  

 社区工作计划；  

 社区工作暨培训计划。  

由劳工处负责  

 青少年见习就业计划；  

 青年自雇支持计划；   

由社署负责  

 深入就业援助计划。  

由社署负责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18 支 地 区 外 展 社 会 工 作

队；  

 其它辅助服务和设施，例如

实时住宿及危机介入服务、

夜间青少年活动中心等。  

* 有 关 上 述 计 划 的 详 情 和 成 效 ， 请 参 阅 注 释 部 分 。  

+  建 造 业 训 练 局 和 制 衣 业 训 练 局 是 法 定 机 构 ， 经 费 来 自 业 界 的 征 款 。  

 



附件 C 

注释  

I) 为 离 校 生 推 行 的 计 划  

计划  详情  成效  

毅进计划 (教统局 ) 这项计划为有志继续升学的中五离校生和年满 21

岁的成人而设。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学年以试验性

质 推 行 的 校 本 “ 毅 进 ／ 中 学 协 作 计 划 ＂ ， 有 55

名学生参加。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学年，这项计划

会扩展至 22 所中学，合共 33 班。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至 今 ， 修 读 的 学 员 超 过 20 000

人，其中逾 16 000 人 (80%)未满 21 岁。  

持续进修基金 (教统局 ) 18 至 60 岁的香港居民均可申请。申请人修毕认

可 的 持 续 进 修 课 程 后 ， 可 获 发 还 课 程 费 用 的

80%。  

自二零零二年基金成立以来，已有接近 19 万名

申请人获批准发还学费，其中约 40% 为 18 至 30

岁这个年龄组别的人士。  

技能提升计划 (教统局 ) 这项计划旨在协助低学历的在职人士提升技能，

以适应不断转变的工作环境。这项计划目前涵盖

22 个行业。  

这项计划自二零零一年推出以来，已有超过 12

万名在职人士受惠。现时，有 4% 的学员为 19 岁

以下，约 16% 则介乎 20 至 2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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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职 业 ／ 职 前 培 训  

计划  详情  成效  

职训局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制课程

(教统局 ) 

 香 港 专 业 教 育 学 院 提 供 全 日 制 及 部 分 时 间 制

课程，并颁授不同资历的证书；  

 二零零四至零五学年的学额总数超过 52 000

个 (其 中 约 有 28 000 个 为 全 日 制 学 额 ， 约

24 000 个则为部分时间制学额 )。  

  18 间训练及发展中心为中三离校生以至具学

位 程 度 的 在 职 成 人 ， 提 供 全 日 制 和 部 分 时 间

制的职业培训课程；  

 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提供超过 6 200 个

获政府资助的职前培训名额，以及 38 200 个

技能提升培训名额。  

  学 徒 事 务 署 根 据 法 定 的 学 徒 训 练 计 划 ， 为 雇

主 和 有 意 成 为 学 徒 的 青 少 年 提 供 免 费 学 徒 就

业服务；  

 现时，参加该项计划的学徒约有 3 900 人。  

  职业发展计划为 15 至 24 岁具中三或以下教

育 程 度 的 待 业 待 学 青 少 年 提 供 入 门 性 质 的 短

期 课 程 ， 以 提 起 他 们 对 再 接 受 教 育 和 培 训 的

兴趣，使他们为日后就业或进修作好准备；  

 在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年 度 ， 职 业 发 展 计 划 提 供

了 2 000 个学额。  

  位 于 苏 屋的 职 训 局 青 年 学 院 是 为 待 业 待 学

青 少 年 提 供 职 业 教 育 和 培 训 课 程 的 “ 大 本

营＂。  

 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提供 1 000 个学额。  

T F C Y  P a p e r  1 . 2 8 0 7 0 5 c h i n . d o c    16



计划  详情  成效  

建造业训练局全日制和部分时间

制课程 (教统局 ) 

 一 年 或 两 年 全 日 制 基 本 工 艺 课 程 ， 为 中 三 离

校生提供基本建造技术和知识训练；  

 在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学 年 ， 修 读 基 本 工 艺 课 程

和 建 造 业 监 工 ／ 技 术 员 课 程 的 学 员 总 数 分 别

为 750 人和 205 人。  

  一 年 或 两 年 建 造 业 监 工 ／ 技 术 员 课 程 ， 为 中

五离校生提供较高层次的技术和监督训练；  

 在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年 度 ， 修 读 全 日 制 成 人 短

期课程的学员有 1 206 人，修读部分时间制

课程则有 67 586 人。  

  全 日 制 成 人 短 期 课 程 ， 为 有 意 加 入 建 造 业 的

成人提供短期建造技术训练；  

 

  部 分 时 间 制 训 练 课 程 ， 为 在 职 建 造 业 工 人 提

供 再 培 训 和 提 升 技 能 的 机 会 ， 以 及 监 督 ／ 技

术知识训练。  

 

制衣业训练局全日制和部分时间

制课程 (教统局 ) 

 制 衣 业 训 练 局 为 中 五 和 中 三 离 校 生 提 供 不 同

类 别 的 技 术 员 和 工 艺 课 程 。 学 员 可 透 过 不 同

工作坊，掌握基本技术；  

 在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学 年 ， 修 读 全 日 制 和 部 分

时间制训练课程的学员数目分别为 414 人和

2 786 人。  

  部 分 时 间 制 训 练 课 程 ， 为 在 职 人 士 提 供 与 其

工 作 有 关 的 短 期 技 能 提 升 和 职 业 训 练 ， 加 强

他们的实际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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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详情  成效  

展翅计划 (劳工处 ) 为 15 至 19 岁离校生提供全面的职前培训，包括

人际关系和职业技能训练。  

在过去五年，参与这项计划接受培训的青少年超

过 57 000 人。学员完成培训课程后的平均就业率

接近 70%。

社区工作计划 (社署 ) 让失业综援受助人 (包括待业待学青少年 )透过参

与义务社区工作，建立自信。  

 

社区工作暨培训计划 (社署 ) 为失业综援受助人 (包括待业待学青少年)而设的

计划，使他们履行社区工作，并接受针对性的工

作技能培训。特别为待业待学青少年而设的计划

或会于二零零五年内推行。  

 

 

III) 就业  

计划  详情  成效  

青少年見习就业计划 (劳工处 ) 透过在职培训，为 15 至 24 岁非学位持有人提供

就业机会。推行“ S4 行动＂ ，以提升弱势青少年

的就业能力。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底 ， 这 项 计 划 已 成 功 为  

22 000 名学员找到见习职位。另外，约有 12 000

名学员在个案经理的提点及协助下，已在公开就

业巿场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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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详情  成效  

青年自雇支持计划 (劳工处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 开 始 推 行 的 为 期 一 年 试 验 计

划，旨在协助 18 至 24 岁未达到学位程度但经评

估为有志向的青年人，投身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成

为自雇人士。  

已推出共 36 个项目，提供 1 500 个培训名额。有

关这项计划的成效检讨工作会在二零零五年年底

完成。  

深入就业援助计划 (社署 ) 协助有工作能力的综援受助人和其它准综援受助

人 消 除 就 业 障 碍 、 提 升 就 业 能 力 和 重 投 工 作 行

列。  

 

自二零零三年十月至今，参加这项计划的 15 至

24 岁待业待学青少年共有 2 127 人。截至二零零

五年三月底，透过这项计划觅得全职工作的待业

待学青少年有 771 人。参加这项计划后觅得全职

工 作 并 脱 离 综 援 网 的 综 援 待 业 待 学 青 少 年 有 90

人，转为“ 综援低收入类别＂ 则有 483 人。  

其它：  

 已成立青少年持续发展及就业相关培训专责小组，以监察、统筹及评估各项为待业待学青少年而设的个人发展及就业相关培训计划。  

 已成立 5,000 万元的青少年持续发展及培育基金，以资助各项为待业待学青少年而设的就业相关培训试验计划。迄今已推行 13 项试

验计划，共提供超过 4 000 个培训名额。另外，尚有大约十项计划仍在拨款审议阶段。这项基金亦会拨款资助各项研究计划，探讨待

业待学青少年的问题和需要，以及其它相关课题。  

扶贫委员会秘书处拟备  

(由教育统筹局、民政事务局、劳工处和社会福利署提供资料 ) 

二零零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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